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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再生燃料(SRF)相關管理方式 

一、目的及適用範圍： 

(一) 目的：為利推動廢棄物燃料化，協助事業、機構及主管機關更瞭解固體

再生燃料(SRF)製造或使用之管理規則，特編訂本管理方式。 

(二) 適用範圍：適用於固體再生燃料之原料產源、製造與使用固體再生燃料

之業者，但不包括將事業廢棄物直接做為燃料原料之業者。 

 

二、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 固體再生燃料：以具適燃性之廢棄物做為燃料，並須符合附表一固體再

生燃料品質標準者，稱為 SRF(Solid recovered fuel)。 

(二) SRF 原料產源：指產出適燃性廢棄物之事業。 

(三) SRF 製造者：指以適燃性廢棄物製造 SRF 之處理或再利用機構，或以自

廠廢棄物或同一法人之其他分廠（場）廢棄物轉製 SRF 之事業。 

(四) SRF 使用者：指收受 SRF 直接做為燃料使用之業者。 

 

三、SRF 原料產源管理： 

(一) 廢棄物產源應依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類貯存，其中具可燃性之廢棄

物，可直接或經處理後製造為 SRF 之廢棄物種類、名稱、適用項目如「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附件四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

指引與品質規範中附表二所列種類。 

(二) SRF 原料產源應按網路申報相關規定辦理網路申報，主要申報項目包括

原物料使用量、產出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

及廢棄物貯存情形，詳如附表二。 

 

四、SRF 製造者管理： 

(一) SRF 製造者，依其身分別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事業：以自廠廢棄物或同一法人之其他分廠（場）廢棄物產製 SRF，

並符合「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則」

相關規定，產製之 SRF 產品代碼可選填「170044 固體再生燃料(SRF)」

（若業者已填報「170399 其他燃料」並經核准，得於下次辦理廢清書

變更或異動時，一併辦理產品代碼更改）。 

2. 廢棄物處理機構：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2 條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之

廢棄物處理機構，其行業別可選填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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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399 其他未分類製造業、3821 非有害廢棄物處理業，產製之

SRF 產品代碼可選填「170044 固體再生燃料(SRF)」（若業者已填報

「170399 其他燃料」並經核准，得於下次辦理廢清書變更或異動時，

一併辦理產品代碼更改）。 

3. 再利用機構：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取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

或依附表/公告之再利用管理方式（詳如附表三）之再利用機構，其行

業別可選填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3399 其他未分

類製造業、3821 非有害廢棄物處理業，產製之 SRF 產品代碼可選填

「170044 固體再生燃料(SRF)」（若業者已填報「170399 其他燃料」並

經核准，得於下次辦理廢清書變更或異動時，一併辦理產品代碼更

改）。 

(二) 適用 SRF 之製造程序與設備： 

1. 適用 SRF 之製造程序需依照使用業者對 SRF 之需求，針對廢棄物性

質選用適當設備，如生物處理、破碎、分選、乾燥、均質化及後端空

氣污染防制設備，並應按「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

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相關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2. SRF 製造者於完成選用適當設備後，需按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

作業參考指引附件三「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清理計畫書審查加強注意

事項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廢清書）登載或變更作業，且

應將 SRF 製造程序及設備清單繪製存檔，上傳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

資訊系統(EMS) http://ems.epa.gov.tw」，作為廢清書之附件；SRF 製造

者並應按核准內容產製 SRF。 

(三) SRF 品質標準、檢測頻率及品質管理： 

1. SRF 品質標準需符合淨熱值≧2,392kcal/kg（到達基）、氯含量≦3％（乾

基）及汞、鉛、鎘等含量限制，詳如附表一固體再生燃料品質標準。 

2. SRF 之檢測分析，須經以下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為之。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通過之檢測機構。 

(2)「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認證具有以下任一種國際測試方法技術規範之檢測機構執

行檢測。 

A. 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B. 歐盟標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 

C. 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 BSI)。 

3. SRF 須定期檢測分析，以確認符合 SRF 品質標準。SRF 取樣方法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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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N 15442 (Solid recovered fuels- Methods for sampling) 固體再利

用燃料採樣方法。相同組成之 SRF 每年須至少採 10 批次做為品質管

理標準，每批次批量小於等於 1,500 公噸，且每批次最少採取 24 樣次

進行等量混樣進行分析。但不包括以下情形。 

(1) 以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自行處理或第 39 條再利

用廠內事業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做為自廠或相同法人所屬其他

分廠之燃料者，於檢具廢清書時，須檢附是否符合附表一燃料品

質標準檢測資料。 

(2) SRF 製造廠收受事業產出經分類收集、成分單純之廢棄物，其組

成不含汞、鉛、鎘者，品質項目得免檢測汞、鉛、鎘含量，惟須

提出相關證明，以確保其收受之物料不含汞、鉛、鎘。 

4. SRF 的品質管理，由 SRF 製造者與 SRF 使用者於簽訂契約時訂定，

內容包括製造 SRF 所使用之設備、SRF 允收標準及檢測頻率。 

5. SRF 製造者應於處理/再利用許可文件或廢清書再利用登記檢核表上

註明其製造之 SRF 品質及檢測頻率，並上傳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

訊系統(EMS) http://ems.epa.gov.tw」，做為廢清書之附件。 

6. SRF 製造者未依前述文件或上傳之附件辦理定期採樣檢測或 SRF 檢

測結果超過附表一固體再生燃料品質標準者，該批 SRF 不得做為產品

販售，於進行改善措施後，依前述頻率檢測分析進行檢測結果符合標

準者，始得做為產品販售。 

7. SRF 製造者需透過外部機構驗證作業程序確認是否屬實並具有公正

效力，針對相關作業文件、流程、系統運作、原料進廠管理、原料/成

品貯存及自我品質管理程序進行審視，並參照歐盟 EN 15358「SRF 品

質管理系統」及 EN 15359「SRF 規範及分類」，且驗證人員需保證驗

證作業過程全程保持作業中立。（SRF 採樣及驗證管理如附件一） 

(四) 屬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之 SRF 製造者產出之 SRF 及衍生廢棄物，如

其貯存量超出前 6 個月之累積產出量時，應暫時停止收受廢棄物。但經

核發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 SRF 製造者如屬再利用機構，SRF 銷售對象或使用者應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若 SRF 銷售對象或

使用者非上述規定之對象，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規定。 

(六) SRF 製造者應依許可文件及廢清書審核機關核定內容進行操作或營運，

若未依核定內容運作，則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移請審核

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許可文件及廢清書。經撤銷或廢止者，應停止營運。 

(七) SRF 製造者應按網路申報相關規定辦理網路申報，主要申報項目包括原

物料使用量、產品產出情形及營運紀錄，詳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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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SRF 製造者書面紀錄應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主要包括品管

紀錄、操作管理紀錄、資源化產品用途範圍、銷售流向、對象、數量等，

詳如附表四。 

 

五、SRF 使用者管理： 

(一) SRF 主要之使用者為工業用鍋爐（包含流體化床式鍋爐、大型移動床式

鍋爐（鍋爐蒸汽量 13 公噸/小時以上），如非屬前述型態之工業用鍋爐須

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水泥旋窯、金屬冶煉業熔爐、旋

轉窯高溫冶煉設施（窯溫達 1300℃以上且長度大於 40 米）、專用燃燒發

電設備。 

(二) SRF 使用者應符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再利用管理

辦法規定（如附表三）；如收受 SRF 來自再利用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處

理機構，應符合許可文件之銷售或使用對象。 

(三) SRF 使用者需有相對應之防制設備，以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標準、特定業別排放標準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電力設施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水泥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以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

比例及成分標準。 

(四) SRF 使用者需按「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辦

理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變更或異動作業以及辦理廢清書變更或異動

作業。 

(五) SRF 使用者應按網路申報相關規定辦理網路申報，主要申報項目包括原

物料（如燃料）使用量、產出事業廢棄物（如灰渣）種類、數量、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營運紀錄，並應申報廢棄物貯存情形，詳如附表二。 

 

六、SRF 使用後之混燒灰渣管理： 

(一) 鍋爐、專用燃燒發電設備或熔爐使用 SRF 做為燃料者，其衍生之灰渣需

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妥善處理。 

(二)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規定燃煤鍋爐混燒廢棄物衍生

燃料或生質燃料之混燒灰渣再利用方式： 

1. 純燃煤鍋爐或燃煤發電鍋爐混燒 5%（重量比）以下之煤灰，依附表所

列之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申報代碼為 R-1106 燃煤飛灰及 R-1107 燃

煤底灰。 

2. 燃煤發電鍋爐或流體化床鍋爐混燒 50%（重量比）以下之混燒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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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表所列之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申報代碼為 R-1108 混燒煤灰。 

3. 經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 

(三) 若非屬上述附表之混燒灰渣種類或用途，需委託由取得處理許可或個/通

案再利用許可之機構清理，非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以 D-1199 一般性飛

灰或底渣混合物申報。 

 

七、一般廢棄物製成 SRF 之管理方式: 

(一) 應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附表八、廢塑膠，附表十、廢天然或

人造纖維布，附表十一、一般垃圾及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等規定

之來源用途、機構資格、運作管理辦理。 

(二) 應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附件四「固體再生燃料

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並依照本管理方式「四、SRF 製造者管理」、

「五、SRF 使用者管理」、「六、SRF 使用後之混燒灰渣管理」辦理。 

(三) 非屬「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規範者，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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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固體再生燃料(SRF)品質標準 

資料來源：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附件四「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 

  

品質  

項目  
單位  檢測方法  標準值  

淨熱值  

(NCV) 

kcal/kg 

(到達狀態 )  平均值  BS EN 15400 ≥ 2,392 

氯含量  

(Cl) 

% 

（乾基）  
平均值  BS EN 15408 ≤ 3 

汞含量  

(Hg)  

mg/kg  

（乾基）  平均值  BS EN 15411 ≤ 5 

鉛含量  

(Pb) 

mg/kg  

（乾基）  平均值  BS EN 15411 ≤ 150 

鎘含量  

(Cd) 

mg/kg  

（乾基）  平均值  BS EN 15411 ≤ 5 

1.  到達狀態 (as received)：即用風乾試樣或恆濕試樣分析所得結果 (%)或測

定之發熱量（熱值），換算能成為當時分批交貨狀態之基準之表示法，

即含有總水分之狀態。  

2.  乾基 (dry based)：乾燥狀態。  

3.  淨熱值、氯含量及汞含量標準值參考歐盟 SRF 品質標準 (EN 15359: 

Solid recovered fuels. Specifications and classes)；鉛含量及鎘含量標準

值參考韓國環境部 SRF 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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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網路申報適用對象與相關規定 

適用對象 法規名稱 網路申報相關規定（摘述） 

SRF 原料產源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

目、內容及頻率 

 公告事項二、（一） 基線資料之申報：1.基線資料之申報包含申報事業基本資料、

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

理方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及回收再利用方式。 

 公告事項二、（二）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月影響廢

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及主要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產出

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等資料。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連

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連線申報無

產出廢棄物狀況。 

 公告事項二、（三）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1. 應於每月五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料。 

2.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點貯存，應依

公告事項二、（三）1 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情形。 

 公告事項二、（四）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1. 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

之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

出等資料。若前開申報資料與實際不符，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一日內連線補

正申報資料。 

3. 指定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四日內，應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是否

與清除者實際清運與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收受狀況相符……。 

 非屬列管應網路申報之事業，得免網路申報，惟仍應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15 條規定記錄及保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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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法規名稱 網路申報相關規定（摘述） 

SRF 製

造者 

事業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

目、內容及頻率 

 公告事項二、（四） 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2. 廠內自行處理、再利用者，應於處理、再利用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自行處

理、再利用之廢棄物種類及描述、數量等資料；事業合併處理相同法人所屬其

他分廠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收受後一日內及處理完成後一日內，連線

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日期時間、清除者至處理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號、實

際收受重量、處理方式、處理完成日期時間及最終處置方式等資料。 

5. 產生之廢棄物採自行處理方式且轉變為原物料、半成品或成品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申報其前月製成各項產品之廢棄物種類、使用量及其產品之名稱、用途範

圍、產出量、銷售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資料。 

處理機

構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

目、內容及頻率 

 公告事項三、清除、處理、再利用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申報

項目、內容、頻率及方式，包括 A.基線資料（基本資料）之申報、B.廢棄物貯存

情形、C. 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 公告事項八、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紀錄，如有

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之狀況時亦同；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並應另於

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完成後，申報其完成日期。包含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之來源、

種類及描述、數量、收受日期、方法、過程、使用清除機具及流向去處等資料。

並申報製成 SRF 產品之廢棄物種類、使用量及產品名稱、用途範圍、產出量、流

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資料。 

再利用

機構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

目、內容及頻率 

 公告事項二、指定公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者應申報項目、內容、頻率及方式，包

括 A.基線資料之申報、B.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C.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D. 清

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 公告事項三、清除、處理、再利用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申報

項目、內容、頻率及方式，包括 A.基線資料（基本資料）之申報、B.廢棄物貯存

情形、C. 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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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法規名稱 網路申報相關規定（摘述） 

 公告事項八、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附表）之管理方式收受事業廢棄物

進行再利用之事業，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紀錄，

如有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之狀況時亦同；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並應

另於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完成後，申報其完成日期。包含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之

來源、種類及描述、數量、收受日期、方法、過程、使用清除機具及流向去處等

資料。並申報製成 SRF 產品之廢棄物種類、使用量及產品名稱、用途範圍、產出

量、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資料。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 第 10 條第 3 項：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主動連線至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廢棄

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申報前月下列事項之營運紀錄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 第 21 條第 1 項：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線至本法中央主

管機關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申報其前月再利用產品之營運紀錄。 

 第 22 條第 1 項：取得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

連線至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訊網內之再利用機構運作申報區，申報其前月

依許可文件內容進行再利用運作相關檢測之紀錄。 

SRF 使用者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

目、內容及頻率 

 公告事項二、（一） 基線資料之申報：1.基線資料之申報包含申報事業基本資料、

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

理方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及回收再利用方式。 

 公告事項二、（二）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月影響廢

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及主要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產出

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等資料。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連

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連線申報無

產出廢棄物狀況。 

 公告事項二、（三）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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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法規名稱 網路申報相關規定（摘述） 

1. 應於每月五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料。 

2.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點貯存，應依

公告事項二、（三）1 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情形。 

 公告事項二、（四）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1. 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

之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

出等資料。若前開申報資料與實際不符，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一日內連線補

正申報資料。 

3. 指定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四日內，應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是否

與清除者實際清運與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收受狀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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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公告/附表再利用廢棄物管理方式相關規定 

法規名稱 附表再利用種類 相關再利用管理方式（摘述） 

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 

附表編號四、廢塑

膠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廢塑膠。…… 

二、再利用用途：……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簡稱 SRF）原料

或輔助燃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至

少為下列之一項：塑膠粒、塑膠片、塑膠製品、固體再生燃料或再

生油品。但直接再利用於輔助燃料者，且以具水泥旋窯、流體化床

式鍋爐、大型移動床式鍋爐（鍋爐蒸汽量 13 公噸/小時以上）、專用

燃燒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爐為限，不受本項產品之限制。 

四、運作管理： 

(四) 再利用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且作為燃料用途者，其銷售對象或使用

者應具有水泥旋窯、流體化床式鍋爐、大型移動床式鍋爐（鍋爐蒸

汽量 13 公噸/小時以上）、專用燃燒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爐。 

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方式 
附表八、廢塑膠 

一、一般廢棄物來源：由家戶或其他產生源產生非屬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所

稱應回收廢棄物之廢塑膠。…… 

三、再利用用途：……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簡稱 SRF）原料

或輔助燃料。 

四、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且應為合法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機構 

(一) 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至

少為下列之一項：塑膠粒、塑膠片、塑膠製品、固體再生燃料或再

生油品。但直接再利用於輔助燃料者，以具水泥旋窯、流體化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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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附表再利用種類 相關再利用管理方式（摘述） 

鍋爐、大型移動床式鍋爐（鍋爐蒸汽量 13 公噸/小時以上）、專用燃

燒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爐為限，不受前述產品之限制。 

五、運作管理： 

(三) 再利用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且作為燃料用途者，其設備及技術之選

用、產品品質及污染防治（制），應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

作業參考指引附件四「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有

關規定。且其銷售對象或使用者應具有水泥旋窯、流體化床式鍋

爐、大型移動床式鍋爐（鍋爐蒸汽量 13 公噸/小時以上）、專用燃燒

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爐。 

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方式 

附表十、廢天然或

人造纖維布 

一、一般廢棄物來源：由家戶或其他產生源產生之舊衣經分類後之廢天然、

人造纖維布。…… 

三、再利用用途：人造纖維原料、紡織製品原料、不織布製品原料、填充材

料原料、固體再生燃料原料或輔助燃料。 

四、再利用機構應為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

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人造纖維原料、紡織製品原料、不織布製品原

料、填充材料原料或固體再生燃料。但直接再利用於輔助燃料者，以具

水泥旋窯、流體化床式鍋爐、大型移動床式鍋爐（鍋爐蒸汽量 13 公噸/

小時以上）、專用燃燒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爐為限，且應為廢人造

纖維布之合法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機構構，不受前述產品之限制。 

五、運作管理： 

(一) 再利用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且作為燃料用途者，其設備及技術之選

用、產品品質及污染防治（制），應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

作業參考指引附件四「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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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SRF 製造者書面紀錄相關規定 

法規名稱 相關規定（摘述） 

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 

 第 9 條 

1.第 2 項：再利用機構對於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收受日期、種類、名稱、數量、再利用用途、事業

名稱、衍生廢棄物之處置及再利用完成日期，應作成紀錄。 

2.第 3 項：……紀錄及相關憑證應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 

 第 10 條第 1 項：再利用機構應逐項逐筆記錄再利用產品之銷售流向、數量及用途，並妥善保存三

年；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再利用機構提報相關紀錄及憑證。 

 第 10 條第 2 項：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主管機關得要求其將再利用產

品經其他機構轉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向及數量作成紀錄；再利用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紀錄及

憑證三年。 

經濟部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 

 第 19 條 

1. 第 2 項：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再利用用途、事業名

稱、剩餘廢棄物之處置、再利用製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作情形，應作成紀錄。 

2.第 4 項：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銷售流向與數量，應作成營運紀錄。 

3.第 5 項：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本部得要求其將再利用產品經其他

機構轉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向與數量作成紀錄。 

4.第 6 項：事業及再利用機構依附表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進行相關檢測時，應將檢測日期、檢測方

法及檢測結果作成紀錄，或以委外檢測之檢測報告作為紀錄。 

5.第 7 項：……紀錄與相關憑證及前項檢測報告應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 

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許可

管理辦法 

 第 21 條第 1 項：……處理機構應依核發機關審查通過之第十一條第九款（含檢測項目、方法、頻

率、數量之收受廢棄物及產出資源化產品品管規劃）及第十款（含各清除車輛營運進出、貯存區

與處理設施進料、出料、操作、控制、監控之運作管理紀錄規劃）文件，每日製作品管紀錄及運

作管理紀錄，並由專業技術員每月定期簽署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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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相關規定（摘述） 

 第 24 條，處理機構經核准營運，如有產出資源化產品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資源化產品應標示用途範圍。 

2. 逐項逐筆記錄資源化產品之銷售流向、對象、數量及用途，並妥善保存三年；必要時，主管機

關得要求處理機構提報相關紀錄及憑證。 

3. 處理機構之資源化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主管機關得要求其將資源化產品經其他機構轉

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向及數量作成紀錄；處理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紀錄及憑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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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F 採樣及驗證管理 

 

壹、採樣 

 

考量現場狀況及檢測目的，SRF 採樣方式分為兩種，分別為定期檢測及隨機抽

測。 

一、隨機抽測 

(一) 檢測目的：配合環保主管機關抽測使用，檢測結果須符合環保主管機關

之品質標準。 

(二) 適用對象：SRF 製造者與 SRF 使用者。 

(三) 分級依據：依照 EN 15359 進行分級。 

(四) 抽測採樣步驟： 

採產線動態採樣 

1. 採樣點為造粒機出口之輸送帶最末端。 

2. 採樣時間以一天（約 8 小時），至少 10 個樣品。 

3. 每半小時採樣約 2,000 克，將樣品靜置於乾燥陰涼處 1 小時。 

4. 待冷卻後選取樣品量至少 600 克，樣品置於夾鏈袋保存並標記。 

5. 連續採樣並取得 10 包（600 克）樣品後，進行拆包等量混樣。 

6. 將樣品進行適當縮分至樣品檢測所需量（1 公斤 × 2 包）。 

 採樣位置達料堆最低點時須注意雜質、砂土。 

7. 樣品以密封袋保存，並於樣品容器外貼上標籤及封條，保存於乾燥陰涼

處。 

8. 樣品標籤之內容應包括(1)樣品編號、(2)樣品種類特性、(3)採樣日期與時

間、(4)採樣人員簽名、(5)採樣地點等。 

 

  
圖 1.1 產線動態採樣點（造粒機匯流點）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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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產線動態採樣示意 

採分堆靜態採樣 

1. 固態料堆依面積及規模分為若干小區或按高（深）度等分層進行採樣。 

2. 從每層中採取所需樣品量，每層採樣數量要正比於分層體積，採樣位置間

距需相同。 

3. 採樣點須大於最小樣品數（10 個）。 

4. 將各採樣點採集之樣品（至少 600 克），分別置於夾鏈袋保存並標記。 

5. 將樣品拆包等量混合成 1 個初步樣品。 

6. 以將樣品進行適當縮分至樣品檢測所需量（1 公斤2 包）。 

7. 樣品以密封袋保存，並於樣品容器外貼上標籤及封條，保存於乾燥陰涼

處。 

8. 樣品標籤之內容應包括(1)樣品編號、(2)樣品種類特性、(3)採樣日期與時

間、(4)採樣人員簽名、(5)採樣地點等。 

 採樣位置達固態料堆最低點時須注意雜質（砂土及粉塵等）。 

 採樣或混樣作業時，樣品掉出採樣盆或混料區外，不得將樣品撿回

並視為樣品的一部分。 

 等量混樣：因各包採取樣品重量不同，依最小樣品量進行混樣。 

  
圖 1.3 料堆分區或分層 

   
圖 1.4 分堆靜態採樣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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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檢測 

(一) 檢測目的：廠內品保品管及建立驗證使用。 

(二) 適用對象：SRF 製造廠/再利用機構或 SRF 使用場所。 

(三) 分級依據：依照 EN 15359 進行分級。 

(四) 品管採樣步驟： 

採產線動態採樣 （★SRF 製造廠內自主品保品管建議採用） 

1. 以每 1,500 公噸採取一個樣次進行分析，建議採產線動態採樣。 

2. 每小時採樣 200 克，將樣品至少靜置 1 小時並保存於乾燥陰涼處。 

3. 每日蒐集之樣品進行等量混樣，每日混合樣品量最小為 600 克，混樣後

之樣品置於夾鏈袋保存並標記日期。 

4. 至少連續採樣 24 天並取得 24 包樣品後，進行拆包等量混樣。 

 採樣數目需大於最小採樣數（24 個）。 

 步驟 2-4 可依 SRF 製造廠之日產量，訂定採樣規劃書，擬定採樣時

間、計算採樣數目及送測頻率，但採樣頻率以每批次不超過 1,500 公

頓為原則。 

5. 進行適當縮分至樣品檢測所需量，最終採取 2 份樣品（1 公斤2 包）。 

6. 樣品以密封袋保存，並於樣品容器外貼上標籤及封條，保存於乾燥陰涼

處。 

7. 樣品標籤之內容應包括(1)樣品編號、(2)樣品種類特性、(3)採樣日期與時

間、(4)採樣人員簽名、(5)採樣地點等。 

8. 一份樣品送檢測單位檢測。一份樣品留存查驗。 

9. 樣品留存查驗，保留時間為三個月。 

 

採分堆靜態採樣 （★SRF 使用機構內自主品保品管建議採用） 

1. 以每 1,500 公噸採取一個樣次進行分析，以維持廠內 SRF 之品保品管。 

2. 固態料堆依面積及規模分為若干小區或按高（深）度等分層進行採樣。 

3. 從每層中採取所需樣品量，每層採樣數量要正比於分層體積，採樣位置間

距需相同。 

4. 採樣點須大於最小樣品數（24 個），各採樣點樣品量需至少 200 克。 

5. 將樣品拆包等量混合成 1 個初步樣品。 

6. 以將樣品進行適當縮分至樣品檢測所需量（1 公斤2 包）。 

7. 樣品以密封袋保存，並於樣品容器外貼上標籤及封條，保存於乾燥陰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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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樣品標籤之內容應包括(1)樣品編號、(2)樣品種類特性、(3)採樣日期與時

間、(4)採樣人員簽名、(5)採樣地點等。 

9. 一份樣品送檢測單位檢測。一份樣品留存查驗。 

10. 樣品留存查驗，保留時間為三個月。 

 採樣位置達固態料堆最低點時須注意雜質（砂土及粉塵等）。 

 採樣或混樣作業時，樣品掉出採樣盆或混料區外，不得將樣品撿回

並視為樣品的一部分。 

 等量混樣：因各包採取樣品重量不同，依最小樣品量進行混樣。 

 

貳、檢測 

 

一、檢測單位：須經以下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為之。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通過之檢測機構。 

(2)「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認

證具有以下任一種國際測試方法技術規範之檢測機構執行檢測。 

A. 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B. 歐盟標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 

C. 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 BSI)。 

二、樣品處理流程： SRF 前處理流程如圖 2.1 所示，將樣品依比例混合、破

碎、減小、取樣混樣及過篩，分析設備如圖 2.2 所示。

 

圖 2.1、樣品前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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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分析使用設備 

 

三、檢測方法：SRF 檢測方法依據 BS EN 15359 規定之方法進行檢測分析。 

 

表 2.1  SRF 檢測項目與方法 

分析項目 標準方法 

水分含量 BS EN 15414-3 

灰分含量 BS EN 15403 

揮發物含量 BS EN ISO 15402 

熱值 BS EN 15400 

碳、氫、氮 BS EN 15407 

氯、硫 BS EN 15408 

微量元素 

砷、鋇、鎘、鈷、鉻、銅、汞、鉬、錳、鎳、鉛、銻、硒、

鉈、釩、鋅 

BS EN 15411 

生物質含量 BS EN ISO 15440 

 

參、相關法規 

 

一、工業局：工業局依經濟特徵（淨熱值）、技術特徵（氯含量）與環境特徵

（汞含量）訂定固體回收燃料(SRF)之品質標準，以符合產業使

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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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固體回收燃料(SRF)標準(EN 15359) 

分類 

特性 
統計值 單位 

分級 

1 2 3 4 5 

淨熱值 

(到達基) 
平均值 

MJ/kg ≥25 ≥20 ≥15 ≥10 ≥3 

kcal/kg ≥5,981 ≥4,785 ≥3,589 ≥2,392 ≥718 

分類 

特性 
統計值 單位 

分級 

1 2 3 4 5 

氯含量 平均值 % (d) ≤0.2 ≤0.6 ≤1.0 ≤1.5 ≤3 

分類 

特性 
統計值 單位 

分級 

1 2 3 4 5 

汞含量 

中位數 

80th % 

位數值 

mg/MJ 

mg/MJ 

≤0.02 

≤0.04 

≤0.03 

≤0.06 

≤0.08 

≤0.16 

≤0.15 

≤0.30 

≤0.50 

≤1.00 

 

二、環保署： 109/4/7 環署廢字第 1090025615 號廢棄書填報及審查作業參考

手冊訂定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包含淨熱值

（濕基低位發熱量）、氯含量、汞含量、鉛含量及鎘含量。 

 

表 3.2  固體再生燃料品質標準（環保署） 

資料來源：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附件四「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 

品質  

項目  
單位  檢測方法  標準值  

淨熱值  

(NCV) 

kcal/kg 

(到達狀態 )  平均值  BS EN 15400 ≥ 2,392 

氯含量  

(Cl) 

% 

(乾基 ) 
平均值  BS EN 15408 ≤ 3 

汞含量  

(Hg)  

mg/kg  

(乾基 )  平均值  BS EN 15411 ≤ 5 

鉛含量  

(Pb) 

mg/kg  

(乾基 )  平均值  BS EN 15411 ≤ 150 

鎘含量  

(Cd) 

mg/kg  

(乾基 )  平均值  BS EN 15411 ≤ 5 

1.  淨熱值 (net calorific value, NCV)：即為濕基低位發熱量 (lower 

heating value, LHV)。  

2.  乾基 (dry based)：乾燥狀態。  

3.  到達狀態 (as received)：係試樣分析所得結果換算成以收到樣品

當時狀態為基準之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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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查核及驗證 

 

產品管理除廠內自我管理外，透過外部機構驗證作業程序是否屬實並具有公

正效力，針對相關作業文件、流程、系統運作、原料進廠管理、原料成品貯存及

自我品質管理程序進行審視，並依照依據歐盟 EN 15358 及 EN 15359 固體再生燃

料（Solid recovered fuel, SRF）品質標準及管理規範，且驗證人員需保證驗證作業

過程全程保持作業中立。 

 

一、外部查核 

(一)查核原則：查證該廠之管理作業及紀錄是否屬實，查核單位執行作業時必

須保持中立，並依查核結果給予通過、不通過及缺失改善。 

(二)查核範疇：包含廢棄物之進廠項目、進廠量、製程原料摻配比例、製程操

作紀錄、員工出缺席班表、檢驗室品質分析數據、自我品質管理紀錄等進

行文件檢視及對照。 

(三)標準查核作業流程 

1.文件對照：對照所有書面文件及管理紀錄是否屬實，包含再利用許可廢

棄物代碼、廢棄物再利用量、廢棄物進出廠紀錄、廢棄物清理計劃書、

製程操作班表、生產紀錄、採樣紀錄、品質分析結果等。 

2. 廢棄物進廠檢視：依廢棄物進廠標準作業流程檢視人員動線、紀錄、管

理及操作是否與紀錄一致，並拍照紀錄。 

3. 製程作業檢視：依製程操作標準作業流程檢視人員動線、紀錄、管理及

操作是否與紀錄一致，並拍照紀錄。 

4. 物料貯存檢視：檢視原料貯存區之邊界及種類是否有明確標示，並以目

視檢視堆置情形是否與紀錄一致，產品貯存區則另須對照生產及產品出

廠紀錄，並拍照紀錄。 

5. 採樣及檢驗室檢視：檢視採樣作業流程及檢驗分析流程，包含採樣實作

及分析實作，其中操作人員、分析方法及設備校正須與紀錄一致，並拍

照紀錄。 

6. 查核結果：依前述項目進行查證後，公布查證缺失，根據缺失程度給予

通過、不通過及補正。 

二、外部驗證 

(一)標準採樣：依照歐盟 EN 15442 進行公正採樣，採樣頻率、採樣量、採樣

工具、採樣原則皆須按方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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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證實驗室檢測分析：委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認證具有以下任一種國際測試方法技術規

範之檢測機構執行檢測，其出具之檢測報告始具備效力。 

(A)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B)歐盟標準委員會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 

(C)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 BSI)。 

(三)驗證及查核報告：由第三方公正單位出具驗證報告，報告隨該批次燃料隨

附使用者(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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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固體再生燃料檢測方法 

方法代號 檢測方法名稱 

EN 15442 SRF-採樣方法 

EN 15357 SRF-術語、定義及說明 

EN 15358 SRF-品質管理系統 

EN 15359 SRF-規範及分類 

EN 15400 SRF-熱值測定 

EN 15402 SRF-揮發分測定 

EN 15403 SRF-灰份測定 

EN 15407 SRF-元素分析-碳(C)、氫(H)、氮(N) 

EN 15408 SRF-元素分析-硫(S)、氯(Cl)、氟(F)、溴(Br) 

EN 15410 SRF-元素分析-鋁(Al)、鈣(Ca)、鐵(Fe)、鉀(K)、鎂(Mg)、鈉(Na)、磷
(P)、矽(Si)、鈦(Ti) 

EN 15411 SRF-元素分析-砷(As)、鋇(Ba)、鈹(Be)、鎘(Cd)、鈷(Co)、鉻(Cr)、銅
(Cu)、汞(Hg)、鉬(Mo)、錳(Mn)、鎳(Ni)、鉛(Pb)、銻(Sb)、硒(Se)、鉈
(Tl)、釩(V)、鋅(Zn) 

EN 15413 SRF-用實驗室樣品製備測試樣品 

EN 15414-3 SRF-用烘箱乾燥法測定水分-第三部分-一般樣品分析 

EN 15415-1 SRF-粒徑分析-第一部分-小顆粒篩分 

EN 15415-2 SRF-粒徑分析-第二部分-最大顆粒長度預測(手動) 

EN 15415-3 SRF-粒徑分析-第三部分-大顆粒圖像分析 

EN 15440 SRF-生質物測定 

EN 15443 SRF-製備實驗室樣品 

EN 15590 SRF-用真實動態呼吸指數測定當前耗氧微生物之活性 

CEN/TS 15401 SRF-堆積密度測定 

CEN/TS 15405 SRF-顆粒、團塊密度測定 

CEN/TS 15406 SRF-散裝物質橋接性質測定 

CEN/TS 15412 SRF-金屬鋁測定 

CEN/TS 15414-1 SRF-用烘箱乾燥法測定水分-第一部分-用參考方法測定總水分 

CEN/TS 15414-2 SRF-用烘箱乾燥法測定水分-第二部分-用簡化方法測定總水分 

CEN/TS 15639 SRF-顆粒機械強度測定 

CEN/TR 14745 SRF 

CEN/TR 15404 SRF-用特徵溫度測定灰熔融特性 

CEN/TR 15508 SRF-建立分級系統的重要性質 

CEN/TR 15591 SRF-用 14C 測定生質物含量 

CEN/TR 15716 SRF-燃燒特性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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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固體再生燃料製造設備標示表 

製備級別 

1 2 3 

未處理   

預分撿  人工分撿   

  機械分撿  抓斗分撿  

 篩分撿  

生物處理  好氧處理   

  厭氧處理   

切碎、破碎、磨碎  切碎  單軸切碎機  

    雙軸切碎機  

   四軸切碎機  

破碎  螺桿破碎機  

  顎式破碎機  

磨碎  球磨機  

  重力餵錘式粉碎機  

  水平餵料式錘磨機  

分離  磁性物質分選  磁鼓分離器  

    磁滾筒  

  懸掛式交叉帶式分離器  

履帶式磁選機  

非磁性物質分選  渦流分離器  

  瀑布分離器  

重力分選  風分離  

  彈道分離  

 濕式分離  

光學分選  近紅外線分選  

 可見光分選  

篩選  滾筒篩   

  彈跳篩  

 震動篩  

碟形篩  

星形篩選器  

清洗   

乾燥、冷卻  乾燥  生物乾燥  

    機械乾燥  

冷卻   

均質、壓密  攪拌   

  混合  

 壓密  造粒  

  造磚  

  造丸  

粉塵防制  集塵設備   

  揚塵逸散抑制設備  

  臭味抑制設備  

整廠製造流程：  

填表說明：依 SRF 製造過程，勾選符合其需求之製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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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固體再生燃料產品填報資料表 

分類編碼及原料 

原料： 

物理特性 

顆粒型式 1： 

尺寸： 測試方法 

 單位 數值（平均值） 測試方法 2 

灰分 % ar4   

水分 % ar4   

淨熱值 MJ/kg ar   

 MJ/kg d   

化學特性 

 單位 數值（平均值） 測試方法 2 

氯(Cl) % d   

銻(Sb) mg/kg d   

砷(As) mg/kg d   

鎘(Cd) mg/kg d   

鉻(Cr) mg/kg d   

鈷(Co) mg/kg d   

銅(Cu) mg/kg d   

鉛(Pb) mg/kg d   

錳(Mn) mg/kg d   

汞(Hg) mg/kg d   

鎳(Ni) mg/kg d   

鉈(Tl) mg/kg d   

釩(V) mg/kg d   

1. 顆粒型式填寫範例為顆粒狀(pellets)、錠狀(briquettes)、薄片(flakes)、碎片(chips)、粉末

(powder)、蓬鬆狀(fluff)。 

2. 由合格檢驗機構依據國際測試方法(ISO、CEN、BSI)檢測，並由燃料品質驗證單位填寫。 

3. d：乾基(dry based)。 

4. ar：到達基(as received base)，即用風乾試樣或恆濕試樣分析所得結果(%)或測定之發熱量

（熱值），換算能成為當時分批交貨狀態之基準之表示法，即含有總水分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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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強制性規範 

分類編碼及原料 

分級編碼 1：NCV (  )、Cl (  )、Hg (  ) 

原料 2： 

物理特性 

顆粒型式 3：  

顆粒粒徑： 顆粒長度： 

 
單位 

數值 4 
測試方法 7 

一般值 極限值 

灰分 % ar7    

水分 % ar7    

熱 

值 

淨熱值 

(溼基低位) 

MJ/kg ar    

kcal/kg ar    

乾基高位 
MJ/kg d    

kcal/kg d    

化學特性 

 單位 
數值 4 

測試方法 6 
一般值 極限值 

氯(Cl) % d    

銻(Sb) mg/kg d    

砷(As) mg/kg d    

鎘(Cd) mg/kg d    

鉻(Cr) mg/kg d    

鈷(Co) mg/kg d    

銅(Cu) mg/kg d    

鉛(Pb) mg/kg d    

錳(Mn) mg/kg d    

汞(Hg) mg/kg d    

鎳(Ni) mg/kg d    

鉈(Tl) mg/kg d    

釩(V) mg/kg d    

重金屬總計 5 mg/kg d    
1. 根據 SRF 品質標準分級。 

2. 廢棄物來源代碼或名稱。 

3. 顆粒型式填寫範例為顆粒狀(pellets)、錠狀(briquettes)、薄片(flakes)、碎片(chips)、粉末(powder)、蓬鬆狀(fluff)。 

4. 一般值為中位數或平均值。極限值為第 80 百分位數。 

5. 總計中的重金屬元素為 Sb、As、Cr、Co、Cu、Pb、Mn、Ni 和 V。 

6. 由合格檢驗機構依據國際測試方法(ISO、CEN、BSI)檢測，並由燃料品質驗證單位填寫。 

7. d：乾基(dry based)，ar：到達狀態(as received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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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非強制性規範 

SRF 原料及製備 

燃料製備 1： 

生質物 

生質物組成 2    

成分組成 

組成 

乾基□ 

收到基□ 

木頭 紙類 塑膠 橡膠 紡織物 其他 

% % % % % % 

其他的規範： 

物理特性 

 
單位 

數值 3 
測試方法 4 

一般值 極限值 

體積密度 kg/m3    

揮發分 % d    

灰熔融行為 ℃  

化學特性 

 
單位 

數值 3 測試方法 4 

一般值 極限值  

鋁(Al) % d    

碳(C) % d    

氫(H) % d    

氮(N) % d    

硫(S) % d    

溴(Br) mg/kg d    

氟(F) mg/kg d    

多氯聯苯(PCB) mg/kg d    

主
要
元
素 

鋁(Al) mg/kg d    

鐵(Fe) mg/kg d    

鉀(K) mg/kg d    

鈉(Na) mg/kg d    

矽(Si) mg/kg d    

磷(P) mg/kg d    

鈦(Ti) mg/kg d    

鎂(Mg) mg/kg d    

鈣(Ca) mg/k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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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量
元
素 

鉬(Mo) mg/kg d    

鋅(Zn) mg/kg d    

鋇(Ba) mg/kg d    

鈹(Be) mg/kg d    

硒(Se) mg/kg d    

其他 

 
單位 

數值 
測試方法 

一般值 極限值 

      

1. 根據「附件三、固體再生燃料製造設備標示表」說明. 

2. 根據 EN 15440。生質物部分可以按重量、能量含量或碳含量表示。 

3. 一般值為中位數或平均值。極限值為第 80 百分位數。 

4. 由合格檢驗機構依據國際測試方法(ISO、CEN、BSI)檢測，並由燃料品質驗證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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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固體再生燃料驗證報告範例 



 
Taiwan Bio-energ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靜宜 蔡 

 

 

 

 

 

 

SRF 品質驗證報告 

 

 

 

 

 

 

委託單位：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0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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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驗證作業保證書 

 

聲明書 

(一) 茲保證本報告內容完全依照 EN15359 之標準方法及品保品管等相關規定，秉持公

正、誠實進行採樣、檢測，絕無虛偽不實，如有違反，就政府機關所受損失願負連

帶賠償責任之外，並接受主管機關依法令所為之行政處分及刑事處罰。 

(二) 吾人瞭解如自身受政府機關委任從事公務，亦屬於刑法上之公務員，並瞭解刑法

上圖利罪、公務員登載不實偽造公文書及貪污治罪條例之相關規定，如有違反，亦

為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對象，願受最嚴厲之法律制裁。 

(三) 茲保證本會與受委託驗證之公私場所並無財務投資之關係，且以往及目前均無供

應受測公私場所生產製程設備、污染防制設備或連續自動監測系統等關係。如有

違反前述事實情事，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時，本報告書內容願接受主管機關判定

為無效之處分。 

此證 

負責人簽章：                 職稱：   理事長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26   日 

負責主管簽章：                    

驗證機構名稱：  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驗證機構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 130 號 3 樓 312 室   

電話號碼：(02) 2368-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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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質檢驗結果 

1.1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代表人：連文泓 

產品名稱：固體回收燃料(SRF) 業務聯絡人：陳宏俊 

地址： 

361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路 107 號 

電話：037-563257  

傳真：037-562795 

1.2 燃料成份分級 

表 1.1 燃料成份分級結果 

符合分級 

      熱  值      1    2   3   4   5 

      氯含量      1    2   3   4   5 

      汞含量      1    2   3   4   5                                                      

批號 LT202008-01 核發日期 109/08/26 

審核人 

簽章 
 

審核單位 

簽章 
 

表 1.2 燃料成份與標準對照結果 

項目 單位 檢測值 標準值 
環保署 SRF 

品質標準 

淨熱值(NCV) 
MJ/kg ar 18.00 ≥10 

符合 
kcal/kg ar 4,302 ≥2,392 

氯 (Cl) % d 0.24 ≤3 符合 

汞 (Hg) 

mg/kg d N.D. ≤ 5 符合 

mg/MJ d 中位數 N.D. 
- - 

mg/MJ d 80th %位數值 N.D. 

鉛 (Pb) mg/kg d 2.43 < 150 符合 

鎘 (Cd) mg/kg d 0.08 < 5 符合 

d：乾基(dry based)   ar：到達基(as received base)   N.D.：未檢出(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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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EN 15359 分級標準說明 

分類 

特性 
統計值 單位 

分級 

1 2 3 4 5 

淨熱值 平均值 
MJ/kg ≥25 ≥20 ≥15 ≥10 ≥3 

kcal/kg ≥5,981 ≥4,785 ≥3,589 ≥2,392 ≥718 

分類 

特性 
統計值 單位 

分級 

1 2 3 4 5 

氯含量 平均值 % (d) ≤0.2 ≤0.6 ≤1.0 ≤1.5 ≤3 

分類 

特性 
統計值 單位 

分級 

1 2 3 4 5 

汞含量 
中位數 

80th %位數值 

mg/MJ 

mg/MJ 

≤0.02 

≤0.04 

≤0.03 

≤0.06 

≤0.08 

≤0.16 

≤0.15 

≤0.30 

≤0.50 

≤1.00 

 

 
圖 1.1  SRF 樣品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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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強制性檢測項目分析結果 

SRF 分類編碼及原料 

分級編碼 1：NCV (3)、Cl (2)、Hg (1) 

原料 2：廢塑膠混合物(D-0299)及廢紙混合物(D-0699) 

物理特性 

顆粒型式 3：顆粒狀 

顆粒粒徑 4：30 mm 顆粒長度：50 mm 

 
單位 

數值 5 
測試方法 7 

一般值 極限值 

灰分 % ar 5.74 - BS EN ISO 15403 

水分 % ar 23.22 - BS EN ISO 15414-3 

熱 

值 

淨熱值 

(溼基低位) 

MJ/kg ar 18.00 - BS EN ISO 15400 

kcal/kg ar 4,302 - BS EN ISO 15400 

乾基高位 
MJ/kg d 26.00 - BS EN ISO 15400 

kcal/kg d 6,214 - BS EN ISO 15400 

化學特性 

 單位 
數值 5 

測試方法 7 
一般值 極限值 

氯(Cl) % d 0.24 - BS EN ISO 15408:2001 

銻(Sb) mg/kg d 0.13 - BS EN ISO 15411 

砷(As) mg/kg d 0.41 - BS EN ISO 15411 

鎘(Cd) mg/kg d 0.08 - BS EN ISO 15411 

鉻(Cr) mg/kg d 4.25 - BS EN ISO 15411 

鈷(Co) mg/kg d 0.20 - BS EN ISO 15411 

銅(Cu) mg/kg d 2.52 - BS EN ISO 15411 

鉛(Pb) mg/kg d 2.43 - BS EN ISO 15411 

錳(Mn) mg/kg d 46.57 - BS EN ISO 15411 

汞(Hg) mg/kg d N.D. N.D. 
BS EN ISO 15411 

LOQ=0.01 mg/kg 

鎳(Ni) mg/kg d 2.24 - BS EN ISO 15411 

鉈(Tl) mg/kg d 0.02 - BS EN ISO 15411 

釩(V) mg/kg d 0.13 - BS EN ISO 15408:2001 

重金屬總計 6 mg/kg d 58.88  BS EN ISO 15411 
1. 根據 SRF 品質標準分級。 

2. 廢棄物來源代碼或名稱。 

3. 顆粒型式填寫範例為顆粒狀(pellets)、錠狀(briquettes)、薄片(flakes)、碎片(chips)、粉末(powder)、蓬鬆狀(fluff)。 

4. 一般值為中位數或平均值。極限值為第 80 百分位數。 

5. 總計中的重金屬元素為 Sb、As、Cr、Co、Cu、Pb、Mn、Ni 和 V。 

6. 由合格檢驗機構依據國際測試方法(ISO、CEN、BSI)檢測，並由燃料品質驗證單位填寫。 

7. d：乾基(dry based)，ar：到達狀態(as received base)，N.D.：未檢出(Not detected)，LOQ：定量極限(Limit Of Quant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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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強制性檢測項目分析結果 

SRF 原料及製備 

燃料製備 1：如表 1.6 

生質物 

生質物組成 2    

成分組成 

組成 

乾基□ 

收到基□ 

木頭 紙類 塑膠 橡膠 紡織物 其他 

% % % % % % 

其他的規範： 

物理特性 

 
單位 

數值 3 
測試方法 4 

一般值 極限值 

體積密度 kg/m3    

揮發分 % d 71.78   

灰熔融行為 ℃  

化學特性 

 
單位 

數值 3 測試方法 4 

一般值 極限值  

鋁(Al) % d    

碳(C) % d 55.25   

氫(H) % d 8.1   

氮(N) % d ND   

硫(S) % d ND   

溴(Br) mg/kg d    

氟(F) mg/kg d    

多氯聯苯(PCB) mg/kg d    

主
要
元
素 

鋁(Al) mg/kg d    

鐵(Fe) mg/kg d    

鉀(K) mg/kg d    

鈉(Na) mg/kg d    

矽(Si) mg/kg d    

磷(P) mg/kg d    

鈦(Ti) mg/kg d    

鎂(Mg) mg/kg d    

鈣(Ca) mg/k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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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量
元
素 

鉬(Mo) mg/kg d    

鋅(Zn) mg/kg d    

鋇(Ba) mg/kg d    

鈹(Be) mg/kg d    

硒(Se) mg/kg d    

其他 

 
單位 

數值 
測試方法 

一般值 極限值 

      

1. 根據表 1.6 說明. 

2. 根據 EN 15440。生質物部分可以按重量、能量含量或碳含量表示。 

3. 一般值為中位數或平均值。極限值為第 80 百分位數。 

4. 由合格檢驗機構依據國際測試方法(ISO、CEN、BSI)檢測，並由燃料品質驗

證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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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燃料製備使用設備        表 1.6 製造設備標示表 

製備級別 

1 2 3 

未處理   

預分撿  人工分撿   

  機械分撿  抓斗分撿  

 篩分撿  

生物處理  好氧處理   

  厭氧處理   

切碎、破碎、磨碎  切碎  單軸切碎機  

    雙軸切碎機  

   四軸切碎機  

破碎  螺桿破碎機  

  顎式破碎機  

磨碎  球磨機  

  重力餵錘式粉碎機  

  水平餵料式錘磨機  

分離  磁性物質分選  磁鼓分離器  

    磁滾筒  

  懸掛式交叉帶式分離器  

履帶式磁選機  

非磁性物質分選  渦流分離器  

  瀑布分離器  

重力分選  風分離  

  彈道分離  

 濕式分離  

光學分選  近紅外線分選  

 可見光分選  

篩選  滾筒篩   

  彈跳篩  

 震動篩  

碟形篩  

星形篩選器  

清洗   

乾燥、冷卻  乾燥  生物乾燥  

    機械乾燥  

冷卻   

均質、壓密  攪拌   

  混合  

 壓密  造粒  

  造磚  

  造丸  

粉塵防制  集塵設備   

  揚塵逸散抑制設備  

  臭味抑制設備  

整廠製造流程：  

填表說明：依 SRF 製造過程，勾選符合其需求之製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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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樣規劃與現場紀錄 

(一)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採樣日期 109.06.08 ~ 109.07.30 天氣狀況 晴.陰（室內採樣） 

採樣地址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朝陽路 107 號 

樣品名稱 連泰紙業 SRF 樣品批次 LT202008-01 

採樣單位 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代表人 陳宏俊 

協同單位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宏俊 

採樣人 陳宏俊陳宏俊 記錄人 陳宏俊 

 

(二) 採樣規劃 

採樣量計算 

‣ SRF 產量：  30  公噸/日  7,884  公噸/年 

‣ 採樣次數：  24  次 

‣ 最小採樣量 𝑚𝑚 =
𝜋

6×109
× 𝑑95

3 × 𝑓 × 𝜆 × 𝑔 ×
(1−𝑝)

(𝑐𝑣)2×𝑝
 

= π/(6109)  (30)3  1.0  900 1.0  (1-0.1)/[(0.1)2  0.1] 

=  1.145   kg 

‣ SRF 型態：粒狀 

‣ SRF 尺寸：直徑 30 mm / 長度 50 mm 

採樣方法與工具 

█ 手動採樣 □ 機械採樣 

█ 動態採樣 □ 靜態採樣 

採樣工具：採樣盆 

採樣方法：於落下口盛接樣品 

採樣間隔：每日採樣乙次 

採樣量：每次約 1 公斤 

採樣工具： 

採樣方法： 

採樣依據： 隨機採樣 / 四分法 

採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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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採樣規劃(續) 

採樣點位置圖 

X701

堆置場

X702

堆置場

E703

入料口

E701

造粒機

X703

堆置場
儲料桶

採樣點

E702

出料口

 

現場製程設備 

  

堆置場 X701 堆置場 X702 

  

入料口 E703 造粒機 E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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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樣紀錄 

現場紀錄 

樣品編號 採樣日期 採樣重量 (g) 備註 

1 109 年 6 月 8 日 1,345  

2 109 年 6 月 9 日 1,260  

3 109 年 6 月 10 日 1,305  

4 109 年 6 月 11 日 1,265  

5 109 年 6 月 12 日 1,165  

6 109 年 6 月 15 日 1,490  

7 109 年 6 月 16 日 1,355  

8 109 年 6 月 17 日 1,290  

9 109 年 6 月 18 日 1,385  

10 109 年 6 月 19 日 1,355  

11 109 年 6 月 20 日 1,165  

12 109 年 6 月 21 日 1,205  

13 109 年 7 月 18 日 1,285  

14 109 年 7 月 19 日 1,185  

15 109 年 7 月 20 日 1,080  

16 109 年 7 月 21 日 1,095  

17 109 年 7 月 22 日 1,110  

18 109 年 7 月 23 日 1,110  

19 109 年 7 月 24 日 1,380  

20 109 年 7 月 25 日 975  

21 109 年 7 月 26 日 1,170  

22 109 年 7 月 27 日 925  

23 109 年 7 月 28 日 990  

24 109 年 7 月 29 日 1,250  

25 109 年 7 月 30 日 1,100  

小計 - 3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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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採樣紀錄(續) 

現場採樣作業 

  

 

(四) 混樣及送樣說明 

混樣過程 

 

送樣資訊 

最終代表樣品重   1,435   g 

檢驗單位 陳宏俊 

檢驗單位地址 陳宏俊 

送測日期 109 年 8 月 5 日 

送樣單位 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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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SRF 產品說明 

製造公司場所基本資料                                    資料同申請單位(請打) 

製造公司名稱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49739075 

製造公司地址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朝陽路 107 號 

製造日期 109.06 ~ 109.07 批號 LT202008-01 

本次驗證量（公噸） 788.4 製造設備 
詳如燃料製備使用設

備勾選表 

原料來源敘述 資源回收物處理程序、紙漿製造程序 

使用公司場所基本資料                                    資料同申請單位(請打) 

使用公司名稱 日皓造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4001900 

使用公司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國建三路 5 號 

鍋爐形式 流體化床蒸汽鍋爐 

採樣單位基本資料                                      資料同委託單位(請打) 

採樣單位名稱 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採樣地址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朝陽路 107 號 

採樣時間 109.06.08 ~ 109.07.30 

本案聯絡人 陳宏俊 聯絡電話 0910-65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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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品檢驗分析 

3.1 委託檢測機構 

表 3.1 委託檢測機構資料表 

申請單位： 

東海大學環境品質與材料檢測實驗室 
負責人/代表人：張瓊芬 

送檢日期： 2020/08/06 送樣方式：自行寄送 

業務聯絡人：郭欣怡 
 

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818 號信箱 

電話：04-23590202  

傳真：04-23594276 

 

3.2 委託檢測機構分析方法與檢測範圍 

表 3.2 分析方法與檢測範圍 

固體回收燃料(SRF) 

分析項目 標準方法 範圍 

水分含量 BS EN 15414-3 (0.1 to 80) % 

灰分含量 BS EN 15403 (0.1 to 50) % 

熱值 BS EN 15400 (50 to 10,000) kcal/kg 

氯(Cl)含量 BS EN 15408 (0.1 to 50) % 

主要元素 

砷(As)、鋇(Ba)、鎘

(Cd)、鈷(Co)、鉻

(Cr)、銅 (Cu)、汞

(Hg)、鉬(Mo)、錳

(Mn)、鎳(Ni)、鉛

(Pb)、銻 (Sb)、硒

(Se)、鉈 (Tl)、釩

(V)、鋅(Zn) 

BS EN 15411 

砷(0.02 to 300,000) mg/kg 鋅(0.02 to 300,000) mg/kg 

釩(0.02 to 300,000) mg/kg 鉈(0.02 to 300,000) mg/kg 

硒(0.02 to 300,000) mg/kg 鎳(0.02 to 300,000) mg/kg 

銻(0.02 to 300,000) mg/kg 鉛(0.02 to 300,000) mg/kg 

錳(0.02 to 300,000) mg/kg 鋇(0.02 to 300,000) mg/kg 

鉬(0.02 to 300,000) mg/kg 汞(0.02 to 300,000) mg/kg 

銅(0.02 to 300,000) mg/kg 鈷(0.02 to 300,000) mg/kg 

鎘(0.02 to 300,000) mg/kg 鉻(0.02 to 300,0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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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始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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